
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 

113學年度學生膳食採購案廠商投標證件審查表 

（證件請依表列順序排放並將本表置於首頁） 

標案編號及廠商代號  

 

證件封內應附之文件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

一、切結書    

二、投標廠商聲明書    

三、經濟部核准之公司登記或設立之證明
等文件 

   

四、營業稅納稅證明（最近一期或前一期）    

五、加入公(工)會會員之證明（有效期限）    

六、餐飲 HACCP     

七、CAS證明    

八、近三年相關學校服務經驗證明文件    

九、報價單    

十、企劃書 5份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註：檢附證件係影本者，應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鑑並註記「與正本相符」。 

審查結果： □合格    □不合格    審查人：ˍˍˍˍˍˍˍˍˍˍˍ 

 

 



＊切結書 
 

本廠商茲參加 貴校 113學年度學生膳食採購案投標，特具結保證絕無

圍標、借牌等不法情事，且不違反投標須知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受

懲處，並放棄先訴抗辯權，特此切結。 

此致 

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 

 

 

 

 廠   商： 

 負 責 人： 

 地   址： 

 電   話： 

  統      編： 

 日 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